
　

上 海 市 人 民 政 府 办 公 厅 文 件

沪府办发 〔２０２０〕１１号

上海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

«上海市粮食安全责任制考核办法»的通知

各区人民政府,市政府各委、办、局,各有关单位:

经市政府同意,现将«上海市粮食安全责任制考核办法»印发

给你们,请认真按照执行.

２０２０年９月１８日

(此件公开发布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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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海市粮食安全责任制考核办法

　　根据«国务院关于建立健全粮食安全省长责任制的若干意见»

(国发〔２０１４〕６９号)、«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粮食安全省长责任

制考核办法的通知»(国办发〔２０１５〕８０号),为切实承担上海主销

区粮食安全责任,制定本办法.

第一条　本市建立由各级行政首长分级负责的粮食安全责任

制.各区政府承担保障本区域粮食安全的主体责任,全面加强粮

食生产、储备和流通能力建设,加快粮食产业高质量发展,推进粮

食安全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.

第二条　市政府对各区政府粮食安全责任制落实情况进行年

度考核,具体由市粮食物资储备局、市发展改革委、市农业农村委

会同市财政局、市商务委、市规划资源局、市生态环境局、市水务

局、市国资委、市市场监管局、市统计局、上海海关、农业发展银行

上海市分行等部门、单位组成的考核工作组负责实施.考核工作

组办公室设在市粮食物资储备局,承担考核日常工作.

第三条　考核工作坚持“统一协调与分工负责相结合、全面监

督与重点考核相结合、集中评价与日常评估相结合”的原则.

第四条　市政府各有关部门根据职责分工,结合日常工作,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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各区政府粮食安全责任制落实情况进行监督检查.考核工作组办

公室对市有关部门落实粮食安全责任情况进行考核评估.市粮食

物资储备局、市国资委、市农业农村委、市财政局对承担政策性粮

食业务的单位落实粮食安全责任情况进行考核评估.

第五条　考核内容包括以下６个方面,根据市委、市政府重大

决策部署和粮食安全工作发展变化,每年动态调整考核评分体系.

(一)确保耕地面积基本稳定、质量不下降,粮食生产稳定发

展,粮食可持续生产能力不断增强.

(二)保护种粮积极性,财政对扶持粮食生产和流通的投入合

理增长,提高种粮比较收益,推动粮食产业高质量发展.

(三)落实地方粮食储备,增强粮食仓储能力,加强监督管理,

确保地方储备粮数量真实、质量安全.加强源头治理,完善粮食质

量安全保障体系,落实粮食质量安全监管责任.

(四)完善粮食调控和监管体系,保障粮食市场供应和价格基

本稳定,不出现脱销断档,维护粮食市场秩序.完善粮食应急保障

体系,及时处置突发事件,确保粮食应急供应.

(五)加强耕地污染防治,提高粮食质量安全检验监测能力和

超标粮食处置能力,禁止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粮食流入口粮

市场.

(六)按照保障粮食安全的要求,落实粮食物资储备、农业农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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等相关行政主管部门的职责任务,确保责任落实、人员落实.

第六条　考核采用评分制,满分为１００分.考核结果分为优

秀、良好、合格、不合格四个等级,按照２５％－３０％的比例确定优

秀等次名单.考核得分９５分及以上为优秀,８５分及以上９５分以

下为良好,６０分及以上８５分以下为合格,６０分以下为不合格.

第七条　各牵头部门要会同配合部门和单位结合年度重点工

作任务,修订完善考核细化方案,经考核工作组办公室汇总审核

后,于每年６月底前印发.

第八条　考核采取以下步骤:

(一)自查评分.各区政府和承担政策性粮食业务的单位按照

本办法和考核细化方案,对本年度粮食安全责任制落实情况进行

全面总结和自评打分,形成书面报告,于每年１２月１０日前,报送

市粮食物资储备局、市发展改革委、市农业农村委,抄送考核工作

组其他成员单位.

(二)部门评审.各牵头部门会同配合部门和单位按照考核细

化方案,结合日常监督检查情况,对各区政府本年度粮食安全责任

制落实情况及自评报告有关内容进行考核评审,形成书面意见送

考核工作组办公室.

(三)组织抽查.考核工作组办公室根据各区政府的自评报告

和各牵头部门的评审意见,确定抽查区,组成联合抽查小组,对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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抽查的区进行实地考核,形成抽查考核报告.

(四)综合评价.考核工作组办公室根据相关部门评审和抽查

情况,对各区政府落实粮食安全责任情况作出综合评价,确定考核

等级.同时,对承担政策性粮食业务的单位作出考核评价,统一报

市政府审定.

第九条　考核结果经市政府审定后,由考核工作组办公室向

各区政府和市相关部门、单位通报,同时报市委组织部纳入地方党

政领导班子年度绩效考核和领导干部年度考核范围.

对考核结果为优秀的区政府给予表扬.考核结果为不合格的

区政府,要在考核结果通报后一个月内,向市政府作出书面报告,

提出整改措施与时限,同时抄送考核工作组各成员单位;逾期整改

不到位的,由考核工作组约谈该区政府有关负责人,必要时,由市

政府约谈该区政府主要负责人.对因不履行职责、存在重大工作

失误等对粮食安全造成严重影响的,年度考核为不合格,并依法依

纪追究有关责任人的责任.

第十条　考核工作要公平公正、实事求是.对在考核工作中

存在弄虚作假、瞒报虚报情况的,予以通报批评,并依法依纪追究

有关责任人的责任.

第十一条　区政府可以参照本办法,对受其委托承担政策性

粮食业务的企业履行粮食安全责任的情况进行考核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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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二条　本办法自２０２０年１０月１日起施行,有效期至

２０２５年９月３０日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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抄送:市委各部门,市人大常委会办公厅,市政协办公厅,市纪委监

委,市高院,市检察院.
　上海市人民政府办公厅 ２０２０年９月２３日印发


